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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涉及诉讼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披露的公司或公司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涉案金额约为50,218.80万元。 

 目前部分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公司正积极与相关方沟通处理，争取尽快解

决相关诉讼事项，目前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

响。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刚泰控股”）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未披露的累计涉及诉讼事项

进行了统计，累计涉案金额约为 50,218.80万元，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案件基本情况表 

（一）累计涉及诉讼案件基本情况表 

序号 案由 
原告 /上诉

人/执行人 
被告/被上诉人/被执行人 

预计涉案 金额

（万元） 

诉 讼 程

序阶段 

1 合同纠纷案 
北京银行杭

州分行 
国鼎黄金、刚泰控股、徐建刚先生 9,407.85 

尚未开

庭 

2 
委托合同纠

纷案 
甘肃融资 

大冶矿业、刚泰控股、徐建刚先生、徐飞君女

士 
5,132.60 

尚未开

庭 

3 金融借款合南京银行上上海悦玺、上海刚泰黄金、刚泰控股、刚泰集 6,148.07 尚未开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同纠纷案 海分行 团、徐建刚先生、徐飞君女士、刚泰置业 庭 

4 
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案 

南京银行上

海分行 

刚泰控股（上海）、上海刚泰黄金、刚泰控股、

刚泰集团、徐建刚先生、徐飞君女士、刚泰置

业 

6,175.24 
尚未开

庭 

5 
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案 

兴业银行上

海市北支行 

上海刚泰黄金、刚泰控股、刚泰置业、徐建刚

先生、徐飞君女士 
7,935.51 

尚未开

庭 

6 
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案 

北京银行深

圳分行 
深圳刚泰黄金珠宝、刚泰控股 

3,762.37 尚未开

庭 

7 
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案 

南京银行杭

州分行 

刚泰控股、国鼎黄金、刚泰置业、徐建刚先生、

徐飞君女士 

5,521.85  尚未开

庭 

8 
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案 

南京银行杭

州分行 

刚泰控股、国鼎黄金、刚泰置业、徐建刚先生、

徐飞君女士 

6,135.29 尚未开

庭 

合计 50,218.80  

（二）累计案件金额统计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披露的累计涉案金额约为 50,218.80 万元。 

二、累计涉及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一）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杭州分行”）与

国鼎黄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鼎黄金”）、刚泰控股、徐建刚先生合同纠纷案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北京银行杭州分行 

被告方：国鼎黄金、刚泰控股、徐建刚先生 

2、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19 年 4月 10日，北京银行杭州分行以合同纠纷为由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国鼎黄金立即向原告归还垫款本金人民币 91,636,793.33

元，并以前述垫款本金为基数按年利率 9.7875%支付自 2019 年 1 月 4 日起至实际

清偿日止的罚息（暂计至 2019 年 4月 10日罚息为人民币 2,391,720.31元）；（2）

国鼎黄金支付北京银行杭州分行律师代表费用人民币 50,000 元；（3）刚泰控股、

徐建刚先生对上述 1、2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各被



  

告承担。（以上标的合计：人民币 94,078,513.64元） 

3、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二）甘肃省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融资”）与甘肃大

冶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冶矿业”）、刚泰控股、徐建刚先生、徐

飞君女士委托合同纠纷案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甘肃融资 

被告方：大冶矿业、刚泰控股、徐建刚先生、徐飞君女士 

2、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19 年 4 月 1 日，甘肃融资以委托合同纠纷为由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请求判令：（1）大冶矿业向甘肃融资偿还本金 5,000万元；（2）大冶矿业

向甘肃融资支付自（欠息之日）2019 年 1 月 21 日至 2019 年 3 月 29 日，共计 67

天，产生的利息及罚息共计 132.60 万元；以上本金、利息及罚息共计 5132.60 万

元，以及自 2019年 3月 30日起截至实际付清之日新产生的利息及罚息（按年利率

14.25%计算）。（3）徐建刚先生、徐飞君女士、刚泰控股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4）本案保全费及诉讼费用由上述被告承担。 

3、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三）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南京银行上海分行”）与

上海悦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悦玺”）、上海刚泰黄金饰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海刚泰黄金”）、刚泰控股、刚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刚

泰集团”）、徐建刚先生、徐飞君女士、上海刚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刚

泰置业”）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南京银行上海分行 

被告方：上海悦玺、上海刚泰黄金、刚泰控股、刚泰集团、徐建刚先生、徐飞

君女士、刚泰置业 

2、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19 年 7月 31日，南京银行上海分行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上海金融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上海悦玺立即归还贷款本金 6,000 万元及到期利息

978,441.56 元，并按照《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约定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

的逾期利息、欠息复利（自 2019 年 7 月 2 日起暂计算至 2019 年 7 月 29 日的逾期

利息、欠息复利共计：402,305.27 元）；（2）上海悦玺承担南京银行上海分行律

师费损失人民币 100,000 元；（3）上海刚泰黄金、刚泰控股、刚泰集团、徐建刚

先生、徐飞君女士、刚泰置业在最高额 6,000 万元范围内就上述 1、2 项诉讼请求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3、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四）南京银行上海分行与刚泰控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刚泰控股

（上海）”）、上海刚泰黄金、刚泰控股、刚泰集团、徐建刚先生、徐飞君女士、

刚泰置业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南京银行上海分行 

被告方：刚泰控股（上海）、上海刚泰黄金、刚泰控股、刚泰集团、徐建刚先

生、徐飞君女士、刚泰置业 

2、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19 年 7月 31日，南京银行上海分行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上海金融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刚泰控股（上海）立即归还贷款本金 6,000 万元及

到期利息 948,777.17 元，并按照《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约定支付至实际

清偿之日的逾期利息、欠息复利（自 2019年 6月 11日起暂计算至 2019年 7月 29

日的逾期利息、欠息复利共计：703,691.73元）；（2）刚泰控股（上海）承担南

京银行上海分行律师费损失人民币 100,000 元；（3）上海刚泰黄金、刚泰控股、

刚泰集团、徐建刚先生、徐飞君女士、刚泰置业在最高额 6,000 万元范围内就上述

1、2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本案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3、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五）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北支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上海市北支



  

行”）与上海刚泰黄金、刚泰控股、刚泰置业、徐建刚先生、徐飞君女士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案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兴业银行上海市北支行 

被告方：上海刚泰黄金、刚泰控股、刚泰置业、徐建刚先生、徐飞君女士 

2、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19 年 8 月 9 日，兴业银行上海市北支行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上海金

融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上海刚泰黄金立即归还兴业银行上海市北支行

借款本金 75,490,691.71 元；（2）上海刚泰黄金立即向兴业银行上海市北支行支

付截至 2019 年 7 月 24 日的利息合计为人民币 3,839,416.82 元，及自 2019 年 7

月 25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所有利息（按《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约定）；（3）

本案律师费用 2.5 万元由上海刚泰黄金承担；（4）拍卖、变卖上海刚泰黄金名下

质押财产，原告就所得款项在前述款项范围内优先受偿；（5）刚泰控股、刚泰置

业、徐建刚先生、徐飞君女士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本案诉讼费、

保全申请费由五被告承担。 

3、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六）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北京银行深圳分行”）与

深圳市刚泰黄金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刚泰黄金珠宝”）、刚泰控股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案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北京银行深圳分行 

被告方：深圳刚泰黄金珠宝、刚泰控股 

2、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19 年 5月 29日，北京银行深圳分行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广东省深

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深圳刚泰黄金珠宝向原告归

还其为买入同等成色为 AU99.99、重量为 130KG的黄金货权所发生的垫款费用人民

币 36,570,300 元,垫款交易手续费 12,799.6 元，垫款罚息及复利暂计算至 2019

年 5 月 28 日，为 1,040,639.11；（2）被告深圳刚泰黄金珠宝为原告实现债权和



  

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本案诉讼费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保全费用等）

承担清偿责任；（3）被告刚泰控股为上述全部费用承担连带责任。 

3、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七）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与

刚泰控股、国鼎黄金、刚泰置业、徐建刚先生、徐飞君女士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南京银行杭州分行 

被告方：刚泰控股、国鼎黄金、刚泰置业、徐建刚先生、徐飞君女士 

2、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19 年 8 月，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被告刚泰控股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

币 54,000,000 元；（2）被告刚泰控股支付原告利息人民币 1,145,137.5 元、复利

人民币 8,626.34 元、罚息（暂算至 2019 年 8 月 12 日，自 2019 年 8 月 13 日至本

息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的罚息、复利按双方《人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的年

利率标准加收 50%支付）；（3）被告刚泰控股承担原告支出的律师费用 64,800元；

（上述三项暂合计 55,218,563.84 元）（4）判令被告国鼎黄金、刚泰置业、徐建

刚先生、徐飞君女士对原告上述第 1、2、3 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5）本案的案

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五被告共同承担。 

3、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八）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与刚泰控股、国鼎黄金、刚泰置业、徐建刚先生、徐

飞君女士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方：南京银行杭州分行 

被告方：刚泰控股、国鼎黄金、刚泰置业、徐建刚先生、徐飞君女士 

2、案件基本情况、原告方诉讼请求 

2019 年 8月 22日，刚泰控股接到应诉通知书，南京银行杭州分行以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为由，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1）判令被



  

告刚泰控股向原告归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60,000,000；（2）判令被告刚泰控股支付

原告利息人民币 1,271,374.3、复利人民币 9,572.57 元、罚息（暂算至 2019 年 8

月 12日，自 2019年 8月 13日至本息全部清偿完毕之日止的罚息、复利按双方《人

民币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的年利率标准加收 50%支付）；（3）判令被告刚泰

控股承担原告支出的律师费用 72,000 元；（上述三项暂合计 61,352,946.87 元）

（4）判令被告国鼎黄金、刚泰置业、徐建刚先生、徐飞君女士为上述全部费用承

担连带责任；（5）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五被告共同承担。 

3、案件进展情况 

本案尚未开庭。 

三、风险提示 

1、截至目前上述案件均未开庭，目前尚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

利润的影响。 

3、公司正积极与相关方沟通处理，争取尽快解决相关诉讼事项。 

4、公司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9月 10日 

 


